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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5_BF07_E6_88_c66_157839.htm 江西省2007年普通中等专

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春季招生简章 一、报名 （一）对

象和条件 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纪守法、

品德良好、身体健康，凡历届初中毕业生、高中在读或毕业

生，不受年龄限制，均可报名。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报名

： 1、因触犯刑律而被追诉或正在服刑、受教养者； 2、各类

传染病患者。 （二）报名日期 1月18日至4月1日。 （三）报

名地点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四）报名

办法及其他 符合报名条件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持初中毕业证

书、高中在读学籍表或毕业证书、户口簿（居民身份证）直

接到春季招生学校办理报名。经招生学校审核符合报名条件

者，须为考生建立电子档案。省中招办根据招生学校提供的

预录名单依照报名条件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 二、春季招

生学校及招生计划 本省三年制普通中专、成人中专和高职学

院设立的中专部，均可向省中招办提出申请，经同意后，由

省中招办向社会公布春季招生学校名单。外省普通中专，以

及省内外初中毕业生为起点的五年制高职学院不在春季招生

范围之列。 春季招生计划由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和学校办学条

件自主确定，各校春季招生的录取情况由省中招办汇总后报

省教育厅备案。 三、体检 符合春季招生录取条件的考生，不

要求体检。特殊专业需要体检由招生学校自行组织。 四、录

取 1、招生学校在完成报名、建档工作后，按设区市分别填

写新生预录名册，并在4月2日至4月30日期间携带新生相关证



书复印件、新生电子档案和预录名册到省中招办办理新生注

册手续，经省中招办审核同意后，打印《春季招生录取新生

简明登记表》并验发省中招委印制的《新生入学通知书》。

2、春季招收的学生在4月入学，春季入学的新生，是否进行

专业分流考试，由招生学校自定。 3、根据国家教育部的有

关文件精神，现就读于普通高中、职高的学生，如愿意转入

三年制普通中专或成人中专进行职业培训的，在校高一、高

二学生凭高中学籍档案转录到普通中专或成人中专分别学习

三年、二年，成绩合格者发给中专学校毕业证书后推荐就业

；在校高三学生或高中毕业生凭高中学籍档案或高中毕业证

书转录到普通中专或成人中专学习一年，成绩合格者发给中

专学校毕业证书后推荐就业。 五、有关要求 1、春季招生的

对象是历届初中毕业生、高中在读或毕业生，各级中招部门

和招生学校要结合实际，做好有关政策、规定的宣传工作，

积极鼓励学生报名。 2、各级中招部门要积极协助招生学校

做好春季招生的报名、审查和建档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设

置障碍。 3、春季招生工作结束后，招生学校要按照省教育

厅有关文件要求，到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办理新

生注册登记手续。招生学校要对春季入学的新生加强教学管

理，建立与春季招生相配套的教学方案和学籍管理制度，确

保教学计划的实施，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 4、春季招

生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同样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

招生学校要加强各环节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坚持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学校招生人员要严格遵守春季招生各项规定

，坚持原则，严明纪律，诚信招生，规范招生，自觉抵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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